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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YD01-2021-0017

虞政办发〔2021〕93 号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达
“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

为加强森林资源采伐管理，确保森林资源有计划、按比例增

长，实现资源永续利用的目标，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

公布“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的通知》（浙政发〔2021〕

11 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区森林资源实际，现将“十四五”期

间年森林采伐限额下达给你们，并就做好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工作

通知如下：

一、强化森林资源保护责任担当

实施森林采伐限额是保障森林资源稳定增长、永续利用的重

要法律制度。各乡镇（街道）、区直属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牢固树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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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保育

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深入推进国土绿化，着力提升森林质

量，不断增加森林碳汇，确保森林资源持续稳定增长。

二、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

区政府下达给各乡镇（街道）、各有关单位和部门的年森林

采伐限额总量和各分项指标，是每年采伐林地上胸径５厘米以上

林木蓄积的最大限量，必须严格执行、不得突破。不同编限单位

的采伐限额不得挪用，同一编限单位分别权属、起源、森林类别、

采伐类型的各分项限额不得串换使用。采伐非林地和征占用林地

上的林木，不占森林采伐限额；列入省级以上林业工程项目的，

其抚育采伐可以占用主伐或更新采伐限额；自然灾害受害木、枯

死木清理采伐可在县域内统筹使用森林采伐限额，不受限额分项

限制。

三、严格控制森林采伐消耗

各乡镇（街道）、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林

木采伐技术的规定，切实加强林木采伐管理，严格控制森林采伐

消耗。全面加强天然林保护修复，继续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禁止对天然林实施皆伐改造，从严控制公益林更新采伐。引导人

工商品林采伐方式转变，人工商品林皆伐量原则上不得超过主伐

总量的 50%,主伐择伐和抚育间伐采伐强度不得超过伐前林分蓄

积的 40%，伐后郁闭度大于 0.5。依法落实伐后更新造林任务，

强化采造挂钩、伐育同步等管理机制，完善迹地更新保证金制度，

确保采伐迹地及时复绿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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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化林木采伐审批服务

因征占用林地需要采伐林木的，凭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

门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办理相应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人

工商品林主伐年龄由经营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森林经营者

对伐前、伐中和伐后自主管理，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提供技术指

导和服务。对国有林，应编制并按照森林经营方案进行经营管理，

执行伐前拨交、伐中检查、伐后验收等监管制度。个人采伐原则

上实行一户一证，对于同一行政村范围内相连采伐地块可联户发

证，同一建设工程、林业项目及自然灾害受害木清理除治等需要

采伐林木的可跨小班联户发证（松材线虫病除治采伐可在同一乡

镇或街道范围内跨小班联户发证）。完善林木采伐公示制度，自

然资源和规划分局以及乡镇（街道）应及时将采伐限额分配、申

请审批及采伐监管情况公示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五、规范完善松科植物采伐管理

从严控制松科植物采伐，除征占用林地、建设护林防火设施

和开设防火隔离带，实施世界银行贷款森林生态系统修复项目，

实施省级以上森林抚育经营、森林质量提升以及其他省级以上林

业工程项目等特殊情形外，松材线虫病疫区松科植物只能进行除

治性采伐，松材线虫病疫区内采伐的松科植物严格按照疫木处

置。简化松材线虫病除治采伐许可证办理，依法组织清理的单位

应告知林木所有者限期除治义务，林木所有者逾期不申请办理枯

死松木采伐许可证的，依法组织清理的单位可凭采伐申请表、身

份证明材料、依法编制并批准的松材线虫病 除治方案（含伐区

合并调查设计表）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采伐期限可延长至申请

办理的次年３月 31 日。零星枯死松木可由疫情所在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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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人员及时清除并于清除之日起 30 日内，将清理采伐枯死松

木的地点、株数和蓄积量等情况报告当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抵

扣本年度或下一年度的森林采伐限额。零星枯死松木界定标准为

小班中枯死松木株数少于３株或仅占该小班林木株数１％以下

（含１％）。

六、持续加强森林资源长效监管

各乡镇（街道）、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全面落实区政府森

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科学实施森林资源

及其生态功能的动态监测，强化对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林

地保有量、森林碳储量以及公益林、天然林保护情况的考核评价，

切实保障森林资源持续稳定增长。

加大林业执法监管力度，完善常态化的森林督查工作机制，

落实林木采伐“双随机”检查制度，坚决制止和打击各类破坏森

林资源违法行为，对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不力的相关责任人员

依法依规进行责任追究。各乡镇（街道）要进一步加强护林职责，

调整充实护林员队伍，加强对凭证采伐执行情况的自查，并将自

查结果上报林业主管部门备案，切实加强对采伐限额的管理和督

查；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要定期组织开展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情况

检查，确保我区“十四五”期间森林资源持续稳定增长。

本通知自2022年 1月27日起施行。《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下达“十三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的通知》（虞政办

发〔2016〕208 号）同时废止。

本通知由区府办负责解释，具体工作由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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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上虞区“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表

2.上虞区各乡镇、街道“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

限额表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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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虞区“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表

单位 权属 起源 总计

商品林 公益林

合计 主伐
抚育采

伐

低产林

改造
其他 合计

更新采

伐

抚育采

伐

低产林

改造
其他

其他

国有 国有

小计 1350 270 160 50 60 1080 700 330 50
天然 0
人工 1350 270 160 50 60 1080 700 330 50

绍兴滨

海新城

集体和

个人

集体

小计 480 230 200 20 10 250 200 50
天然 0 0
人工 480 230 200 20 10 250 200 50

沥海集

体和个

人

集体

小计 70 50 10 40 20 20
天然 0 0
人工 70 50 10 40 20 20

上虞集

体和个

人 集体

小计 10440 7120 3630 2830 130 530 3320 2100 1050 30 140
天然 1610 840 800 40 770 100 600 70

人工 8830 6280 3630 2030 130 490 2550 2000 450 30 70

上虞区

国有（集

体）

总计 12340 7670 4000 2900 130 640 4670 3000 1450 80 140
天然 1610 840 800 40 770 100 600 70

人工 10730 6830 4000 2100 130 600 3900 2900 850 8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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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虞区各乡镇、街道“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表

单位 权属 起源 总计

商品林 公益林

合计 主伐
抚育

采伐

低产林

改造
其他 合计

更新

采伐

抚育

采伐

低产林

改造
其他

上虞集体

和个人

集体 小计 10440 7120 3630 2830 130 530 3320 2100 1050 30 140

天然 1610 840 0 800 0 40 770 100 600 0 70
人工 8830 6280 3630 2030 130 490 2550 2000 450 30 70

百官街道

集体 小计 437 370 220 115 5 30 67 32 27 1 7

天然 62 40 0 35 5 22 2 15 5
人工 375 330 220 80 5 25 45 30 12 1 2

曹娥街道

集体 小计 414 322 210 83 5 24 92 41 45 1 5

天然 56 25 23 2 31 2 26 3
人工 358 297 210 60 5 22 61 39 19 1 2

长塘镇

集体 小计 394 394 150 206 6 32 0 0 0 0 0

天然 60 60 58 2 0
人工 334 334 150 148 6 30 0

上浦镇

集体 小计 711 397 100 237 12 48 314 236 68 1 9

天然 124 71 67 4 53 11 38 4
人工 587 326 100 170 12 44 261 225 3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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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权属 起源 总计

商品林 公益林

合计 主伐
抚育

采伐

低产林

改造
其他 合计

更新

采伐

抚育

采伐

低产林

改造
其他

汤浦镇

集体 小计 576 324 104 160 12 48 252 93 136 3 20

天然 140 48 45 3 92 4 78 10
人工 436 276 104 115 12 45 160 89 58 3 10

章镇镇

集体 小计 1416 901 550 285 17 49 515 359 136 3 17

天然 193 84 80 4 109 11 90 8
人工 1223 817 550 205 17 45 406 348 46 3 9

岭南乡

集体 小计 605 357 175 139 9 34 248 102 137 2 7

天然 128 42 39 3 86 5 78 3
人工 477 315 175 100 9 31 162 97 59 2 4

陈溪乡

集体 小计 301 230 105 106 5 14 71 30 36 1 4

天然 56 31 30 1 25 2 21 2
人工 245 199 105 76 5 13 46 28 15 1 2

下管镇

集体 小计 533 350 140 186 6 18 183 101 71 2 9

天然 98 54 53 1 44 8 32 4
人工 435 296 140 133 6 17 139 93 39 2 5

丁宅乡

集体 小计 432 318 170 123 7 18 114 72 36 2 4

天然 60 36 35 1 24 6 16 2
人工 372 282 170 88 7 17 90 66 2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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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权属 起源 总计

商品林 公益林

合计 主伐
抚育采

伐

低产林改

造
其他 合计

更新采

伐

抚育采

伐

低产林改

造
其他

丰惠镇

集体 小计 1363 1008 500 466 9 33 355 226 114 3 12

天然 216 134 132 2 82 11 65 6
人工 1147 874 500 334 9 31 273 215 49 3 6

永和镇

集体 小计 279 211 87 104 6 14 68 28 36 1 3

天然 55 30 29 1 25 2 21 2
人工 224 181 87 75 6 13 43 26 15 1 1

梁湖街道

集体 小计 596 352 105 222 6 19 244 164 68 2 10

天然 116 64 63 1 52 8 39 5
人工 480 288 105 159 6 18 192 156 29 2 5

驿亭镇

集体 小计 371 270 105 124 7 34 101 72 23 2 4

天然 56 38 35 3 18 3 13 2
人工 315 232 105 89 7 31 83 69 10 2 2

其他

集体 小计 1306 871 560 232 13 66 435 327 87 4 17

天然 140 67 64 3 73 15 51 7
人工 1166 804 560 168 13 63 362 312 36 4 10

区预留

集体 小计 706 445 349 42 5 49 261 217 30 2 12

天然 50 16 12 4 34 10 17 7
人工 656 429 349 30 5 45 227 207 13 2 5

备注：其它包括盖北、谢塘、小越、崧厦、道墟、东关等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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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6 日印发


